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8號

原      告  郭麗琴  

訴訟代理人  劉秋明律師

            白世隆  

被      告  巨昇玻璃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松平  

訴訟代理人  王建中律師

被      告  陳益豐（兼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即

            昀青玻璃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游子毅律師

被      告  郭秀卿（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惠欣（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品璇（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歆樺（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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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揭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

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

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

第175條第1項、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被告陳尊

禮即六溢玻璃行（下稱陳尊禮）於原告起訴後之民國112年8

月5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236頁），兩造均未聲明承受訴

訟，經本院於112年12月13日裁定應由陳尊禮之全體繼承人

即被告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品璇、陳歆樺（下分稱

姓名）為陳尊禮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見本院卷一第26

2至265頁）。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110年4月間請陳益豐即昀青玻璃工程行裝設

伊位於新北市○○區○○街0000號3樓住處浴室乾濕分離玻

璃拉門、客廳木製玻璃拉門、臥室穿衣鏡、廚房玻璃安裝等

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於同年月底完工，惟陳益豐裝置浴

室玻璃拉門的地板軌道凹槽和上方金屬凹槽軌道框架沒有配

合，及考慮地面的斜度，導致第一次因丈量錯誤安裝失敗，

第二次因陳益豐將重作的強化玻璃（下稱系爭強化玻璃）強

行卡入地面，由於浴室地面左右兩側地面有微度向上斜，陳

益豐只把上方門框拉成水平，造成安裝的玻璃門成無框的

「強化玻璃」，且只能在地板和上方已固定的水平框架中移

動，十分不容易把拉門完全拉開，或是關好，在關上時或全

部拉開時受到擠壓，高度由180公分降至179公分。伊於110

年5月6日20時5分許，拉開浴室玻璃拉門時，該玻璃拉門因

上述安裝情形長期受到擠壓發生強化玻璃爆裂，玻璃碎片爆

裂飛散（下稱系爭事件），致伊受有左側臉部撕裂傷、右

腳、左手、背及肩部多處開放性傷口等傷害（下稱系爭傷

害）。查系爭強化玻璃係陳益豐向其與郭秀卿、陳惠欣、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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歆樺、陳品璇等人之被繼承人陳尊禮購買，而陳尊禮則係向

被告巨昇玻璃有限公司（下稱巨昇公司，與陳益豐、郭秀

卿、陳惠欣、陳歆樺、陳品璇合稱被告）購買符合國家標準

CNS2217強化玻璃準則之該強化玻璃，惟系爭強化玻璃於爆

裂分解後，並未符合前開標準破碎成無尖銳菱角之小顆粒，

卻呈現大片如刀片狀，多片達4公分、8公分以上，且有針尖

狀及菱邊，可徵陳益豐所安裝、陳尊禮及巨昇公司所出售之

系爭強化玻璃品質明顯不符合國家標準，又陳益豐施作玻璃

拉門工程不當，陳益豐、陳尊禮及巨昇公司間就系爭事件之

發生均有過失，且顯然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確保商品應符合當

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伊所受系爭傷

害，臉部割裂深度達1.2公分、弧形長度8公分，整形外科醫

生告知伊臉部表面割痕，手術成功且照顧得宜，即使不發

炎，也會在臉頰及眉角留下疤痕，深層肌肉與神經所受之傷

害無法痊癒，至今除臉部長疤痕外，臉部肌肉和神經仍會抽

痛，剝奪伊每天自信外出之權利，是系爭事件造成伊受有浴

室乾溼玻璃拉門原料即門片新臺幣（下同）5,285元、固定

片4,950元、五金9,400元及工資6,700元，合計2萬6,335

元；醫藥費即救護車費用2,500元、急診、手術、住院醫療

費用4萬7,187元、110年5月7日至同年月13日住院期間看護

費1萬9,600元及伙食3,500元、美容膠帶3,000元、美容膏2

萬元、美國就診醫療費用2萬5,426元，合計12萬1,213元；

無法工作損失45萬8,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0萬元等損害等

語。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85條、消費

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賠償伊上開損害。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

9萬7,2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品璇、陳歆樺部分：陳益豐與

陳尊禮為父子關係，陳益豐偶為陳尊禮代為處理電腦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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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留有六溢玻璃行之估價單電子檔，系爭強化玻璃係由陳益

豐向巨昇公司購買，惟陳益豐誤用六溢玻璃行電子檔，始有

以六溢玻璃行名義向巨昇公司下系爭強化玻璃訂單之情事，

又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締結與履行亦均由陳益豐獨自完成，

是系爭事件之發生與陳尊禮完全無涉，原告請求陳尊禮負損

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又因承攬契約並無存在所謂消費關

係，是系爭工程依最高法院之實務見解，應無消費者保護法

之適用，不適用消保法無過失責任之規定，且強化玻璃破裂

原因多端，系爭工程經原告驗收、付款，未曾要求陳益豐基

於瑕疵擔保責任到場維修或調整，足爭陳益豐完成之拉門均

為正常而無瑕疵，尚難僅憑原告提供其系爭傷害與系爭工程

之照片、錄影，逕認陳益豐於拉門驗收數十日後破裂之結果

有何過失行為，另原告曾以系爭事件之發生，對陳益豐、陳

尊禮、巨昇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訴外人洪松平與訴外人即臺灣

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林伯豐提起刑事過失傷害

告訴（下稱系爭刑事事件），台灣區玻璃同業工會就系爭刑

事事件函覆系爭事件現場照片，僅說明玻璃破裂可能原因，

然未據此認定系爭工程有何品質或施工之瑕疵，故原告請求

陳益豐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等語，資以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巨昇公司部分：強化玻璃破裂有時是成粒粒碎片，有時仍會

附著在一起成一片碎片聚合塊（又成團塊），故強化玻璃破

裂時，並非百分之百破碎成顆粒狀，只要破碎數量符合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105年12月19日修正公布「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強化玻璃CNS2217：2016 R2044」5.4節破片狀態即

符合國家標準，又巨昇公司販售之系爭強化玻璃產品（8光

強化玻璃），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標準法第11條第1項

規定審查合格，具ISO 9001：2015/CNS 12861品質管理系統

認證，並有經濟部之正字標記證書，且有財團法人台灣電子

檢驗中心測試，無檢出裂痕、殘缺、磨傷，破裂試驗之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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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符合標準，衝擊試驗之厚度、長度、翹曲合格測定等均

符合標準，是系爭強化玻璃符合強化玻璃國家規範之要求，

且來源並非不明，並非品質不佳之玻璃，符合巨昇公司對外

銷售時當時之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固

為系爭強化玻璃之消費者，然未舉出反證證明巨昇公司生產

之系爭強化玻璃於上市實有不安全之危險性，且原告所受系

爭傷害與系爭強化玻璃之不安全性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從

認定依消費者保護法或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巨昇公司應對

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台灣區玻璃同業工會就系爭刑事事

件函覆意見已表明無法辨明系爭強化玻璃破裂之主要原因及

致生損害之因果關係，僅說明造成玻璃破裂之多種可能原

因，不足以論定系爭強化玻璃有欠缺安全性之品質瑕疵，且

原告自承系爭事件之發生應是浴室拉門安裝系爭強化玻璃之

施工不良抑或使用不當所致，是系爭強化玻璃爆裂原因並非

產品之品質問題，故原告損害之發生與系爭強化玻璃產品欠

缺安全性間，即無因果關係。至原告請求項目中，巨昇公司

對浴室玻璃拉門原料及施工費、醫藥費中之救護車費用、急

診、手術、住院醫療費用、住院期間看護費、美容膠帶、美

容膏及美國就診醫療費用等不爭執，惟醫藥費中之伙食費3,

500元為日常生活自行支出，與原告之損害無因果關係，而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僅為輕傷尚未達失能程度，且醫囑亦無記

載原告需休養多久之內容，原告主張僱用他人代理職務及無

法工作損失合計45萬8,000元，均無理由，另原告請求之精

神慰撫金額應屬過高且不合理，應妥為酌減等語，資以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間請陳益豐裝設伊住處含浴室乾濕分

離玻璃拉門安裝在內之系爭工程，陳益豐以其向巨昇公司所

購買之系爭強化玻璃施作之，系爭工程於同年月底完工，及

其於同年5月6日20時5分許使用浴室玻璃拉門時，該玻璃拉

門發生系爭強化玻璃爆裂，玻璃碎片爆裂飛散之系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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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因此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業據其提出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

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照片、六溢玻璃工程

行估價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至26、308頁），復為

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四、又原告主張因巨昇公司生產及銷售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的系爭強化玻璃予陳尊禮，陳尊禮又

將該系爭強化玻璃出售予陳益豐，而陳益豐以該強化玻璃施

作其所定作之浴室玻璃拉門工程而施工不當，致其以手拉浴

室拉門時，發生系爭強化玻璃爆裂情形，其遭飛濺之玻璃碎

片割傷，受有系爭傷害，並因此受有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

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及

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就其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

責任，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

為共同行為人；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

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

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

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

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定有明

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

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

定有明文。是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

行為之前開成立要件，即應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即無

該損害賠償請求權。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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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

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

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

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

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

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消保

法第7條第1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下列情事認定之：一、商品或服務之

標示說明。二、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三、

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該條所謂企業經營

者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係指企業經營者應保障其所提供之

商品或服務本身之安全性，以保護使用此一商品或服務之消

費者不會因商品或服務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遭受危

害。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

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不論其發生

係源於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或法律之特別規定均相同。又

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

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

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

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

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

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止於

「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相當性」

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或為被

害人所生損害之原因。是項要件，於依消保法規範之企業經

營者損害賠償之情形，亦有適用，故消費者依消保法、民法

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仍應就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欠缺

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次按

商品或服務具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存在，固屬法律上推定之

事實，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商品或服務具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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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惟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賠

償，仍應先行證明其係因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及服務之危

險性而受有損害，即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強化玻璃為巨昇公司於110年4月8日出貨之產品，有確

認單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16頁），而巨昇公司向臺灣玻璃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採購符合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之ISO900

1認證之平板玻璃，進行切割、磨邊、打洞、洗片及強化等

過程，製成強化玻璃，其玻璃來源正當明確，又於系爭強化

玻璃出貨時間，巨昇公司領有有效之ISO 9001：2015品質管

理系統證書、正字標記CNS證書，以確保其所生產銷售之強

化玻璃品質，符合國家規範之安全性，另亦自行將系爭強化

玻璃之同型別產品，檢送財團法人臺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

結果外觀試驗無檢出裂痕、殘缺、磨傷，落球衝擊試驗結果

無破裂，破裂試驗之破裂數量符合標準，吊袋衝擊試驗、厚

度、邊長、橋曲測定均符合標準，有前開各該證書、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CNS強化玻璃（CNS2217：2016 R2044）節本、10

7年9月18日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報告、110年12

月6日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測試報告等件可按

（見本院卷一第54至64、144至146、212頁），是巨昇公司

以合格之玻璃為其強化玻璃之來源，並製程符合國家對強化

玻璃之規範，堪以認定巨昇公司生產之系爭強化玻璃產品在

對外銷售時符合當時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原告雖主張系爭強化玻璃於爆裂分解後，非破碎成無尖銳菱

角之小顆粒，係呈現大片如刀片狀，多片達4公分、8公分以

上，且有針尖狀及菱邊，使其受有嚴重之撕裂傷，且巨昇公

司未提出該片玻璃之合於國家標準之檢測報告等證明，自非

安全玻璃云云，並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受傷照片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22至26頁），然強化玻璃破掉的時候會變成顆粒狀

的，以小面積接觸人體，較一般玻璃碎裂時可降低人體遭受

重大傷害之風險，並非確保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又玻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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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因撞擊之性質呈現獨特之斷裂模式，強化玻璃破裂時雖

會變成顆粒狀，然亦會形成團塊，而團塊就會是自由落體，

有台北市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出具之解析報告書可按（見本院

卷一第356至360頁），自難以系爭強化玻璃碎裂時形成團

塊，及原告所受前開傷勢，及巨昇公司未提出該片系爭強化

玻璃之受檢合格報告，即推認巨昇公司所生產銷售之系爭強

化玻璃不符合當時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況

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

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消保法第7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於第2章「消費

者權益」之第1節「健康與安全保障」，佐以消保法第1條明

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

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可見上開規定旨在規範商

品或服務應具備安全性與衛生性，以保護消費者從事消費活

動時，其自身之安全及固有財產，不致因所購買之商品或服

務不具備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受到

危害。至商品因本身缺陷或不具安全性，致毀損、滅失或不

堪使用而生之財產上損失，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並無

直接關係，消費者得依民法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等規

定請求賠償，應不在消保法第7條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39號判決要旨參見）。

㈢、又原告主張陳益豐將系爭強化玻璃強行卡入地面，因浴室地

面左右兩側地面有微度向上斜，其只把上方門框拉成水平，

造成安裝的玻璃門成無框的「強化玻璃」，且只能在地板和

上方已固定的水平框架中移動，十分不容易把拉門完全拉

開，或是關好，在關上時或全部拉開時受到擠壓，高度由18

0公分降至179公分，顯有施作系爭強化玻璃之拉門工程不當

之行為云云，然僅空言及臆測，並未提出何資料證明，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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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實。原告雖提出陳益豐於事發後至現場收拾破碎玻璃時之

錄影光碟，主張陳益豐自承其施作工程不當云云，然綜觀檢

察官勘驗該錄影光碟對話內容內容，可知陳益豐僅為廠商辯

駁系爭事件之責任，惟否認有施工不當情形，此有勘驗筆錄

可按（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1307號卷第3

至4頁），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又系爭刑事案件經檢

察官檢具系爭強化玻璃破裂後蒐證照片，函詢臺灣區玻璃工

業同業公會以系爭強化玻璃破裂情形之原因，經該公會以11

0年12月3日台區玻業字第21-190號函復以：「依所附現場照

片，科學上無法推斷確切原因，僅對可能玻璃破裂原因說明

如下：㈠由尖銳硬物碰撞玻璃表面，導致玻璃破裂。㈡玻璃

在搬運、安裝或使用過程中，曾經被硬物劃傷產生肉眼不易

察覺之微裂痕，在冷熱溫差循環或碰撞下，偶然擴大並破壞

玻璃應力，導致玻璃破裂。㈢玻璃中很偶然存在的微小雜質

或缺陷，在冷熱溫差循環或碰撞下產生微裂痕，並破壞玻璃

硬力平衡，導致玻璃破裂。」等語，有該函文可按（見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973號卷第81頁），亦難認

系爭強化玻璃之碎裂為陳益豐施作拉門工程不當所導致。

㈣、巨昇公司提供系爭強化玻璃之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符合當時

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原告不能舉證證明

陳益豐以系爭強化玻璃施作拉門工程不當，並因此造成系爭

強化玻璃碎裂傷等事實，業如前述，依前開說明，原告以巨

昇公司生產及銷售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

安全性的系爭強化玻璃予陳尊禮，陳尊禮又將該系爭強化玻

璃出售予陳益豐，而陳益豐以該強化玻璃施作其所定作之浴

室玻璃拉門工程而施工不當，致其受有系爭傷害，並因此受

有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就其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無據，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第18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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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給付209萬7,2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因訴遭駁回，已失所

附麗，無從准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

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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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8號
原      告  郭麗琴  
訴訟代理人  劉秋明律師
            白世隆  
被      告  巨昇玻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松平  
訴訟代理人  王建中律師
被      告  陳益豐（兼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即
            昀青玻璃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游子毅律師
被      告  郭秀卿（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欣（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陳品璇（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歆樺（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揭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被告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下稱陳尊禮）於原告起訴後之民國112年8月5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236頁），兩造均未聲明承受訴訟，經本院於112年12月13日裁定應由陳尊禮之全體繼承人即被告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品璇、陳歆樺（下分稱姓名）為陳尊禮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見本院卷一第262至265頁）。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110年4月間請陳益豐即昀青玻璃工程行裝設伊位於新北市○○區○○街0000號3樓住處浴室乾濕分離玻璃拉門、客廳木製玻璃拉門、臥室穿衣鏡、廚房玻璃安裝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於同年月底完工，惟陳益豐裝置浴室玻璃拉門的地板軌道凹槽和上方金屬凹槽軌道框架沒有配合，及考慮地面的斜度，導致第一次因丈量錯誤安裝失敗，第二次因陳益豐將重作的強化玻璃（下稱系爭強化玻璃）強行卡入地面，由於浴室地面左右兩側地面有微度向上斜，陳益豐只把上方門框拉成水平，造成安裝的玻璃門成無框的「強化玻璃」，且只能在地板和上方已固定的水平框架中移動，十分不容易把拉門完全拉開，或是關好，在關上時或全部拉開時受到擠壓，高度由180公分降至179公分。伊於110年5月6日20時5分許，拉開浴室玻璃拉門時，該玻璃拉門因上述安裝情形長期受到擠壓發生強化玻璃爆裂，玻璃碎片爆裂飛散（下稱系爭事件），致伊受有左側臉部撕裂傷、右腳、左手、背及肩部多處開放性傷口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查系爭強化玻璃係陳益豐向其與郭秀卿、陳惠欣、陳歆樺、陳品璇等人之被繼承人陳尊禮購買，而陳尊禮則係向被告巨昇玻璃有限公司（下稱巨昇公司，與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歆樺、陳品璇合稱被告）購買符合國家標準CNS2217強化玻璃準則之該強化玻璃，惟系爭強化玻璃於爆裂分解後，並未符合前開標準破碎成無尖銳菱角之小顆粒，卻呈現大片如刀片狀，多片達4公分、8公分以上，且有針尖狀及菱邊，可徵陳益豐所安裝、陳尊禮及巨昇公司所出售之系爭強化玻璃品質明顯不符合國家標準，又陳益豐施作玻璃拉門工程不當，陳益豐、陳尊禮及巨昇公司間就系爭事件之發生均有過失，且顯然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確保商品應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伊所受系爭傷害，臉部割裂深度達1.2公分、弧形長度8公分，整形外科醫生告知伊臉部表面割痕，手術成功且照顧得宜，即使不發炎，也會在臉頰及眉角留下疤痕，深層肌肉與神經所受之傷害無法痊癒，至今除臉部長疤痕外，臉部肌肉和神經仍會抽痛，剝奪伊每天自信外出之權利，是系爭事件造成伊受有浴室乾溼玻璃拉門原料即門片新臺幣（下同）5,285元、固定片4,950元、五金9,400元及工資6,700元，合計2萬6,335元；醫藥費即救護車費用2,500元、急診、手術、住院醫療費用4萬7,187元、110年5月7日至同年月13日住院期間看護費1萬9,600元及伙食3,500元、美容膠帶3,000元、美容膏2萬元、美國就診醫療費用2萬5,426元，合計12萬1,213元；無法工作損失45萬8,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0萬元等損害等語。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85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伊上開損害。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9萬7,2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品璇、陳歆樺部分：陳益豐與陳尊禮為父子關係，陳益豐偶為陳尊禮代為處理電腦文書，是留有六溢玻璃行之估價單電子檔，系爭強化玻璃係由陳益豐向巨昇公司購買，惟陳益豐誤用六溢玻璃行電子檔，始有以六溢玻璃行名義向巨昇公司下系爭強化玻璃訂單之情事，又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締結與履行亦均由陳益豐獨自完成，是系爭事件之發生與陳尊禮完全無涉，原告請求陳尊禮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又因承攬契約並無存在所謂消費關係，是系爭工程依最高法院之實務見解，應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不適用消保法無過失責任之規定，且強化玻璃破裂原因多端，系爭工程經原告驗收、付款，未曾要求陳益豐基於瑕疵擔保責任到場維修或調整，足爭陳益豐完成之拉門均為正常而無瑕疵，尚難僅憑原告提供其系爭傷害與系爭工程之照片、錄影，逕認陳益豐於拉門驗收數十日後破裂之結果有何過失行為，另原告曾以系爭事件之發生，對陳益豐、陳尊禮、巨昇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訴外人洪松平與訴外人即臺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林伯豐提起刑事過失傷害告訴（下稱系爭刑事事件），台灣區玻璃同業工會就系爭刑事事件函覆系爭事件現場照片，僅說明玻璃破裂可能原因，然未據此認定系爭工程有何品質或施工之瑕疵，故原告請求陳益豐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等語，資以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巨昇公司部分：強化玻璃破裂有時是成粒粒碎片，有時仍會附著在一起成一片碎片聚合塊（又成團塊），故強化玻璃破裂時，並非百分之百破碎成顆粒狀，只要破碎數量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5年12月19日修正公布「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強化玻璃CNS2217：2016 R2044」5.4節破片狀態即符合國家標準，又巨昇公司販售之系爭強化玻璃產品（8光強化玻璃），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標準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審查合格，具ISO 9001：2015/CNS 1286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並有經濟部之正字標記證書，且有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無檢出裂痕、殘缺、磨傷，破裂試驗之破裂數量符合標準，衝擊試驗之厚度、長度、翹曲合格測定等均符合標準，是系爭強化玻璃符合強化玻璃國家規範之要求，且來源並非不明，並非品質不佳之玻璃，符合巨昇公司對外銷售時當時之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固為系爭強化玻璃之消費者，然未舉出反證證明巨昇公司生產之系爭強化玻璃於上市實有不安全之危險性，且原告所受系爭傷害與系爭強化玻璃之不安全性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從認定依消費者保護法或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巨昇公司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台灣區玻璃同業工會就系爭刑事事件函覆意見已表明無法辨明系爭強化玻璃破裂之主要原因及致生損害之因果關係，僅說明造成玻璃破裂之多種可能原因，不足以論定系爭強化玻璃有欠缺安全性之品質瑕疵，且原告自承系爭事件之發生應是浴室拉門安裝系爭強化玻璃之施工不良抑或使用不當所致，是系爭強化玻璃爆裂原因並非產品之品質問題，故原告損害之發生與系爭強化玻璃產品欠缺安全性間，即無因果關係。至原告請求項目中，巨昇公司對浴室玻璃拉門原料及施工費、醫藥費中之救護車費用、急診、手術、住院醫療費用、住院期間看護費、美容膠帶、美容膏及美國就診醫療費用等不爭執，惟醫藥費中之伙食費3,500元為日常生活自行支出，與原告之損害無因果關係，而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僅為輕傷尚未達失能程度，且醫囑亦無記載原告需休養多久之內容，原告主張僱用他人代理職務及無法工作損失合計45萬8,000元，均無理由，另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額應屬過高且不合理，應妥為酌減等語，資以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間請陳益豐裝設伊住處含浴室乾濕分離玻璃拉門安裝在內之系爭工程，陳益豐以其向巨昇公司所購買之系爭強化玻璃施作之，系爭工程於同年月底完工，及其於同年5月6日20時5分許使用浴室玻璃拉門時，該玻璃拉門發生系爭強化玻璃爆裂，玻璃碎片爆裂飛散之系爭事件，其因此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業據其提出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照片、六溢玻璃工程行估價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至26、308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四、又原告主張因巨昇公司生產及銷售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的系爭強化玻璃予陳尊禮，陳尊禮又將該系爭強化玻璃出售予陳益豐，而陳益豐以該強化玻璃施作其所定作之浴室玻璃拉門工程而施工不當，致其以手拉浴室拉門時，發生系爭強化玻璃爆裂情形，其遭飛濺之玻璃碎片割傷，受有系爭傷害，並因此受有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就其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是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前開成立要件，即應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即無該損害賠償請求權。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下列情事認定之：一、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二、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三、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該條所謂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係指企業經營者應保障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本身之安全性，以保護使用此一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不會因商品或服務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遭受危害。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不論其發生係源於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或法律之特別規定均相同。又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原因。是項要件，於依消保法規範之企業經營者損害賠償之情形，亦有適用，故消費者依消保法、民法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仍應就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欠缺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次按商品或服務具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存在，固屬法律上推定之事實，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商品或服務具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惟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仍應先行證明其係因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及服務之危險性而受有損害，即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強化玻璃為巨昇公司於110年4月8日出貨之產品，有確認單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16頁），而巨昇公司向臺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採購符合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之ISO9001認證之平板玻璃，進行切割、磨邊、打洞、洗片及強化等過程，製成強化玻璃，其玻璃來源正當明確，又於系爭強化玻璃出貨時間，巨昇公司領有有效之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證書、正字標記CNS證書，以確保其所生產銷售之強化玻璃品質，符合國家規範之安全性，另亦自行將系爭強化玻璃之同型別產品，檢送財團法人臺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結果外觀試驗無檢出裂痕、殘缺、磨傷，落球衝擊試驗結果無破裂，破裂試驗之破裂數量符合標準，吊袋衝擊試驗、厚度、邊長、橋曲測定均符合標準，有前開各該證書、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強化玻璃（CNS2217：2016 R2044）節本、107年9月18日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報告、110年12月6日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測試報告等件可按（見本院卷一第54至64、144至146、212頁），是巨昇公司以合格之玻璃為其強化玻璃之來源，並製程符合國家對強化玻璃之規範，堪以認定巨昇公司生產之系爭強化玻璃產品在對外銷售時符合當時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雖主張系爭強化玻璃於爆裂分解後，非破碎成無尖銳菱角之小顆粒，係呈現大片如刀片狀，多片達4公分、8公分以上，且有針尖狀及菱邊，使其受有嚴重之撕裂傷，且巨昇公司未提出該片玻璃之合於國家標準之檢測報告等證明，自非安全玻璃云云，並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受傷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至26頁），然強化玻璃破掉的時候會變成顆粒狀的，以小面積接觸人體，較一般玻璃碎裂時可降低人體遭受重大傷害之風險，並非確保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又玻璃之破碎因撞擊之性質呈現獨特之斷裂模式，強化玻璃破裂時雖會變成顆粒狀，然亦會形成團塊，而團塊就會是自由落體，有台北市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出具之解析報告書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56至360頁），自難以系爭強化玻璃碎裂時形成團塊，及原告所受前開傷勢，及巨昇公司未提出該片系爭強化玻璃之受檢合格報告，即推認巨昇公司所生產銷售之系爭強化玻璃不符合當時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況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於第2章「消費者權益」之第1節「健康與安全保障」，佐以消保法第1條明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可見上開規定旨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具備安全性與衛生性，以保護消費者從事消費活動時，其自身之安全及固有財產，不致因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不具備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受到危害。至商品因本身缺陷或不具安全性，致毀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之財產上損失，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並無直接關係，消費者得依民法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等規定請求賠償，應不在消保法第7條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39號判決要旨參見）。
㈢、又原告主張陳益豐將系爭強化玻璃強行卡入地面，因浴室地面左右兩側地面有微度向上斜，其只把上方門框拉成水平，造成安裝的玻璃門成無框的「強化玻璃」，且只能在地板和上方已固定的水平框架中移動，十分不容易把拉門完全拉開，或是關好，在關上時或全部拉開時受到擠壓，高度由180公分降至179公分，顯有施作系爭強化玻璃之拉門工程不當之行為云云，然僅空言及臆測，並未提出何資料證明，難以信實。原告雖提出陳益豐於事發後至現場收拾破碎玻璃時之錄影光碟，主張陳益豐自承其施作工程不當云云，然綜觀檢察官勘驗該錄影光碟對話內容內容，可知陳益豐僅為廠商辯駁系爭事件之責任，惟否認有施工不當情形，此有勘驗筆錄可按（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1307號卷第3至4頁），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又系爭刑事案件經檢察官檢具系爭強化玻璃破裂後蒐證照片，函詢臺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以系爭強化玻璃破裂情形之原因，經該公會以110年12月3日台區玻業字第21-190號函復以：「依所附現場照片，科學上無法推斷確切原因，僅對可能玻璃破裂原因說明如下：㈠由尖銳硬物碰撞玻璃表面，導致玻璃破裂。㈡玻璃在搬運、安裝或使用過程中，曾經被硬物劃傷產生肉眼不易察覺之微裂痕，在冷熱溫差循環或碰撞下，偶然擴大並破壞玻璃應力，導致玻璃破裂。㈢玻璃中很偶然存在的微小雜質或缺陷，在冷熱溫差循環或碰撞下產生微裂痕，並破壞玻璃硬力平衡，導致玻璃破裂。」等語，有該函文可按（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973號卷第81頁），亦難認系爭強化玻璃之碎裂為陳益豐施作拉門工程不當所導致。
㈣、巨昇公司提供系爭強化玻璃之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原告不能舉證證明陳益豐以系爭強化玻璃施作拉門工程不當，並因此造成系爭強化玻璃碎裂傷等事實，業如前述，依前開說明，原告以巨昇公司生產及銷售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的系爭強化玻璃予陳尊禮，陳尊禮又將該系爭強化玻璃出售予陳益豐，而陳益豐以該強化玻璃施作其所定作之浴室玻璃拉門工程而施工不當，致其受有系爭傷害，並因此受有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就其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無據，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9萬7,2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因訴遭駁回，已失所附麗，無從准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8號

原      告  郭麗琴  

訴訟代理人  劉秋明律師

            白世隆  

被      告  巨昇玻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松平  

訴訟代理人  王建中律師

被      告  陳益豐（兼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即

            昀青玻璃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游子毅律師

被      告  郭秀卿（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欣（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陳品璇（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歆樺（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前揭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

    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

    75條第1項、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被告陳尊禮即

    六溢玻璃行（下稱陳尊禮）於原告起訴後之民國112年8月5

    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236頁），兩造均未聲明承受訴訟，

    經本院於112年12月13日裁定應由陳尊禮之全體繼承人即被

    告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品璇、陳歆樺（下分稱姓名

    ）為陳尊禮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見本院卷一第262至2

    65頁）。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110年4月間請陳益豐即昀青玻璃工程行裝設

    伊位於新北市○○區○○街0000號3樓住處浴室乾濕分離玻璃拉

    門、客廳木製玻璃拉門、臥室穿衣鏡、廚房玻璃安裝等工程

    （下稱系爭工程），於同年月底完工，惟陳益豐裝置浴室玻

    璃拉門的地板軌道凹槽和上方金屬凹槽軌道框架沒有配合，

    及考慮地面的斜度，導致第一次因丈量錯誤安裝失敗，第二

    次因陳益豐將重作的強化玻璃（下稱系爭強化玻璃）強行卡

    入地面，由於浴室地面左右兩側地面有微度向上斜，陳益豐

    只把上方門框拉成水平，造成安裝的玻璃門成無框的「強化

    玻璃」，且只能在地板和上方已固定的水平框架中移動，十

    分不容易把拉門完全拉開，或是關好，在關上時或全部拉開

    時受到擠壓，高度由180公分降至179公分。伊於110年5月6

    日20時5分許，拉開浴室玻璃拉門時，該玻璃拉門因上述安

    裝情形長期受到擠壓發生強化玻璃爆裂，玻璃碎片爆裂飛散

    （下稱系爭事件），致伊受有左側臉部撕裂傷、右腳、左手

    、背及肩部多處開放性傷口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查系

    爭強化玻璃係陳益豐向其與郭秀卿、陳惠欣、陳歆樺、陳品

    璇等人之被繼承人陳尊禮購買，而陳尊禮則係向被告巨昇玻

    璃有限公司（下稱巨昇公司，與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

    陳歆樺、陳品璇合稱被告）購買符合國家標準CNS2217強化

    玻璃準則之該強化玻璃，惟系爭強化玻璃於爆裂分解後，並

    未符合前開標準破碎成無尖銳菱角之小顆粒，卻呈現大片如

    刀片狀，多片達4公分、8公分以上，且有針尖狀及菱邊，可

    徵陳益豐所安裝、陳尊禮及巨昇公司所出售之系爭強化玻璃

    品質明顯不符合國家標準，又陳益豐施作玻璃拉門工程不當

    ，陳益豐、陳尊禮及巨昇公司間就系爭事件之發生均有過失

    ，且顯然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確保商品應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

    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伊所受系爭傷害，臉部割裂深

    度達1.2公分、弧形長度8公分，整形外科醫生告知伊臉部表

    面割痕，手術成功且照顧得宜，即使不發炎，也會在臉頰及

    眉角留下疤痕，深層肌肉與神經所受之傷害無法痊癒，至今

    除臉部長疤痕外，臉部肌肉和神經仍會抽痛，剝奪伊每天自

    信外出之權利，是系爭事件造成伊受有浴室乾溼玻璃拉門原

    料即門片新臺幣（下同）5,285元、固定片4,950元、五金9,

    400元及工資6,700元，合計2萬6,335元；醫藥費即救護車費

    用2,500元、急診、手術、住院醫療費用4萬7,187元、110年

    5月7日至同年月13日住院期間看護費1萬9,600元及伙食3,50

    0元、美容膠帶3,000元、美容膏2萬元、美國就診醫療費用2

    萬5,426元，合計12萬1,213元；無法工作損失45萬8,000元

    及精神慰撫金150萬元等損害等語。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85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

    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伊上開損害。並

    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9萬7,213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品璇、陳歆樺部分：陳益豐與

    陳尊禮為父子關係，陳益豐偶為陳尊禮代為處理電腦文書，

    是留有六溢玻璃行之估價單電子檔，系爭強化玻璃係由陳益

    豐向巨昇公司購買，惟陳益豐誤用六溢玻璃行電子檔，始有

    以六溢玻璃行名義向巨昇公司下系爭強化玻璃訂單之情事，

    又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締結與履行亦均由陳益豐獨自完成，

    是系爭事件之發生與陳尊禮完全無涉，原告請求陳尊禮負損

    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又因承攬契約並無存在所謂消費關

    係，是系爭工程依最高法院之實務見解，應無消費者保護法

    之適用，不適用消保法無過失責任之規定，且強化玻璃破裂

    原因多端，系爭工程經原告驗收、付款，未曾要求陳益豐基

    於瑕疵擔保責任到場維修或調整，足爭陳益豐完成之拉門均

    為正常而無瑕疵，尚難僅憑原告提供其系爭傷害與系爭工程

    之照片、錄影，逕認陳益豐於拉門驗收數十日後破裂之結果

    有何過失行為，另原告曾以系爭事件之發生，對陳益豐、陳

    尊禮、巨昇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訴外人洪松平與訴外人即臺灣

    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林伯豐提起刑事過失傷害

    告訴（下稱系爭刑事事件），台灣區玻璃同業工會就系爭刑

    事事件函覆系爭事件現場照片，僅說明玻璃破裂可能原因，

    然未據此認定系爭工程有何品質或施工之瑕疵，故原告請求

    陳益豐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等語，資以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巨昇公司部分：強化玻璃破裂有時是成粒粒碎片，有時仍會

    附著在一起成一片碎片聚合塊（又成團塊），故強化玻璃破

    裂時，並非百分之百破碎成顆粒狀，只要破碎數量符合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105年12月19日修正公布「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強化玻璃CNS2217：2016 R2044」5.4節破片狀態即

    符合國家標準，又巨昇公司販售之系爭強化玻璃產品（8光

    強化玻璃），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標準法第11條第1項

    規定審查合格，具ISO 9001：2015/CNS 12861品質管理系統

    認證，並有經濟部之正字標記證書，且有財團法人台灣電子

    檢驗中心測試，無檢出裂痕、殘缺、磨傷，破裂試驗之破裂

    數量符合標準，衝擊試驗之厚度、長度、翹曲合格測定等均

    符合標準，是系爭強化玻璃符合強化玻璃國家規範之要求，

    且來源並非不明，並非品質不佳之玻璃，符合巨昇公司對外

    銷售時當時之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固

    為系爭強化玻璃之消費者，然未舉出反證證明巨昇公司生產

    之系爭強化玻璃於上市實有不安全之危險性，且原告所受系

    爭傷害與系爭強化玻璃之不安全性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從

    認定依消費者保護法或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巨昇公司應對

    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台灣區玻璃同業工會就系爭刑事事

    件函覆意見已表明無法辨明系爭強化玻璃破裂之主要原因及

    致生損害之因果關係，僅說明造成玻璃破裂之多種可能原因

    ，不足以論定系爭強化玻璃有欠缺安全性之品質瑕疵，且原

    告自承系爭事件之發生應是浴室拉門安裝系爭強化玻璃之施

    工不良抑或使用不當所致，是系爭強化玻璃爆裂原因並非產

    品之品質問題，故原告損害之發生與系爭強化玻璃產品欠缺

    安全性間，即無因果關係。至原告請求項目中，巨昇公司對

    浴室玻璃拉門原料及施工費、醫藥費中之救護車費用、急診

    、手術、住院醫療費用、住院期間看護費、美容膠帶、美容

    膏及美國就診醫療費用等不爭執，惟醫藥費中之伙食費3,50

    0元為日常生活自行支出，與原告之損害無因果關係，而原

    告所受系爭傷害僅為輕傷尚未達失能程度，且醫囑亦無記載

    原告需休養多久之內容，原告主張僱用他人代理職務及無法

    工作損失合計45萬8,000元，均無理由，另原告請求之精神

    慰撫金額應屬過高且不合理，應妥為酌減等語，資以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駁回。㈡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間請陳益豐裝設伊住處含浴室乾濕分

    離玻璃拉門安裝在內之系爭工程，陳益豐以其向巨昇公司所

    購買之系爭強化玻璃施作之，系爭工程於同年月底完工，及

    其於同年5月6日20時5分許使用浴室玻璃拉門時，該玻璃拉

    門發生系爭強化玻璃爆裂，玻璃碎片爆裂飛散之系爭事件，

    其因此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業據其提出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

    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照片、六溢玻璃工程

    行估價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至26、308頁），復為

    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四、又原告主張因巨昇公司生產及銷售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的系爭強化玻璃予陳尊禮，陳尊禮又

    將該系爭強化玻璃出售予陳益豐，而陳益豐以該強化玻璃施

    作其所定作之浴室玻璃拉門工程而施工不當，致其以手拉浴

    室拉門時，發生系爭強化玻璃爆裂情形，其遭飛濺之玻璃碎

    片割傷，受有系爭傷害，並因此受有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

    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及

    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就其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

    責任，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

    同行為人；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

    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

    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權，不

    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

    起訴者，不在此限。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定有明文。是侵

    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

    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

    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定有明文

    。是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前

    開成立要件，即應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即無該損害賠

    償請求權。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

    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

    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

    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

    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

    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亦

    分別定有明文。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消保法第7條

    第1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

    之安全性，應就下列情事認定之：一、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

    明。二、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三、商品或

    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該條所謂企業經營者提供

    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係指企業經營者應保障其所提供之商品或

    服務本身之安全性，以保護使用此一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不

    會因商品或服務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遭受危害。又損

    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

    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不論其發生係源於侵權

    行為、債務不履行或法律之特別規定均相同。又相當因果關

    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

    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

    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

    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

    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

    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止於「條件關係」

    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

    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

    原因。是項要件，於依消保法規範之企業經營者損害賠償之

    情形，亦有適用，故消費者依消保法、民法侵權行為請求損

    害賠償，仍應就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欠缺安全性與致生損

    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次按商品或服務具安

    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存在，固屬法律上推定之事實，應由企業

    經營者舉證商品或服務具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惟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仍應先行證明

    其係因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及服務之危險性而受有損害，

    即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

    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強化玻璃為巨昇公司於110年4月8日出貨之產品，有確認

    單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16頁），而巨昇公司向臺灣玻璃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採購符合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之ISO9001

    認證之平板玻璃，進行切割、磨邊、打洞、洗片及強化等過

    程，製成強化玻璃，其玻璃來源正當明確，又於系爭強化玻

    璃出貨時間，巨昇公司領有有效之ISO 9001：2015品質管理

    系統證書、正字標記CNS證書，以確保其所生產銷售之強化

    玻璃品質，符合國家規範之安全性，另亦自行將系爭強化玻

    璃之同型別產品，檢送財團法人臺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結

    果外觀試驗無檢出裂痕、殘缺、磨傷，落球衝擊試驗結果無

    破裂，破裂試驗之破裂數量符合標準，吊袋衝擊試驗、厚度

    、邊長、橋曲測定均符合標準，有前開各該證書、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CNS強化玻璃（CNS2217：2016 R2044）節本、107

    年9月18日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報告、110年12月

    6日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測試報告等件可按（見

    本院卷一第54至64、144至146、212頁），是巨昇公司以合

    格之玻璃為其強化玻璃之來源，並製程符合國家對強化玻璃

    之規範，堪以認定巨昇公司生產之系爭強化玻璃產品在對外

    銷售時符合當時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

    雖主張系爭強化玻璃於爆裂分解後，非破碎成無尖銳菱角之

    小顆粒，係呈現大片如刀片狀，多片達4公分、8公分以上，

    且有針尖狀及菱邊，使其受有嚴重之撕裂傷，且巨昇公司未

    提出該片玻璃之合於國家標準之檢測報告等證明，自非安全

    玻璃云云，並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受傷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

    第22至26頁），然強化玻璃破掉的時候會變成顆粒狀的，以

    小面積接觸人體，較一般玻璃碎裂時可降低人體遭受重大傷

    害之風險，並非確保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又玻璃之破碎因

    撞擊之性質呈現獨特之斷裂模式，強化玻璃破裂時雖會變成

    顆粒狀，然亦會形成團塊，而團塊就會是自由落體，有台北

    市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出具之解析報告書可按（見本院卷一第

    356至360頁），自難以系爭強化玻璃碎裂時形成團塊，及原

    告所受前開傷勢，及巨昇公司未提出該片系爭強化玻璃之受

    檢合格報告，即推認巨昇公司所生產銷售之系爭強化玻璃不

    符合當時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況從事設計

    、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

    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

    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

    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

    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於第2章「消費者權益」之

    第1節「健康與安全保障」，佐以消保法第1條明定該法之立

    法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

    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可見上開規定旨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

    具備安全性與衛生性，以保護消費者從事消費活動時，其自

    身之安全及固有財產，不致因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不具備當

    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受到危害。至商

    品因本身缺陷或不具安全性，致毀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

    之財產上損失，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並無直接關係，

    消費者得依民法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等規定請求賠償

    ，應不在消保法第7條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339號判決要旨參見）。

㈢、又原告主張陳益豐將系爭強化玻璃強行卡入地面，因浴室地

    面左右兩側地面有微度向上斜，其只把上方門框拉成水平，

    造成安裝的玻璃門成無框的「強化玻璃」，且只能在地板和

    上方已固定的水平框架中移動，十分不容易把拉門完全拉開

    ，或是關好，在關上時或全部拉開時受到擠壓，高度由180

    公分降至179公分，顯有施作系爭強化玻璃之拉門工程不當

    之行為云云，然僅空言及臆測，並未提出何資料證明，難以

    信實。原告雖提出陳益豐於事發後至現場收拾破碎玻璃時之

    錄影光碟，主張陳益豐自承其施作工程不當云云，然綜觀檢

    察官勘驗該錄影光碟對話內容內容，可知陳益豐僅為廠商辯

    駁系爭事件之責任，惟否認有施工不當情形，此有勘驗筆錄

    可按（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1307號卷第3

    至4頁），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又系爭刑事案件經檢

    察官檢具系爭強化玻璃破裂後蒐證照片，函詢臺灣區玻璃工

    業同業公會以系爭強化玻璃破裂情形之原因，經該公會以11

    0年12月3日台區玻業字第21-190號函復以：「依所附現場照

    片，科學上無法推斷確切原因，僅對可能玻璃破裂原因說明

    如下：㈠由尖銳硬物碰撞玻璃表面，導致玻璃破裂。㈡玻璃在

    搬運、安裝或使用過程中，曾經被硬物劃傷產生肉眼不易察

    覺之微裂痕，在冷熱溫差循環或碰撞下，偶然擴大並破壞玻

    璃應力，導致玻璃破裂。㈢玻璃中很偶然存在的微小雜質或

    缺陷，在冷熱溫差循環或碰撞下產生微裂痕，並破壞玻璃硬

    力平衡，導致玻璃破裂。」等語，有該函文可按（見臺灣士

    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973號卷第81頁），亦難認系

    爭強化玻璃之碎裂為陳益豐施作拉門工程不當所導致。

㈣、巨昇公司提供系爭強化玻璃之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符合當時

    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原告不能舉證證明

    陳益豐以系爭強化玻璃施作拉門工程不當，並因此造成系爭

    強化玻璃碎裂傷等事實，業如前述，依前開說明，原告以巨

    昇公司生產及銷售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

    安全性的系爭強化玻璃予陳尊禮，陳尊禮又將該系爭強化玻

    璃出售予陳益豐，而陳益豐以該強化玻璃施作其所定作之浴

    室玻璃拉門工程而施工不當，致其受有系爭傷害，並因此受

    有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就其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無據，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第18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連帶給付209萬7,2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因訴遭駁回，已失所

    附麗，無從准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

    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8號

原      告  郭麗琴  

訴訟代理人  劉秋明律師

            白世隆  

被      告  巨昇玻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松平  

訴訟代理人  王建中律師

被      告  陳益豐（兼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即

            昀青玻璃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游子毅律師

被      告  郭秀卿（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欣（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陳品璇（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歆樺（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揭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被告陳尊禮即六溢玻璃行（下稱陳尊禮）於原告起訴後之民國112年8月5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236頁），兩造均未聲明承受訴訟，經本院於112年12月13日裁定應由陳尊禮之全體繼承人即被告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品璇、陳歆樺（下分稱姓名）為陳尊禮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見本院卷一第262至265頁）。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110年4月間請陳益豐即昀青玻璃工程行裝設伊位於新北市○○區○○街0000號3樓住處浴室乾濕分離玻璃拉門、客廳木製玻璃拉門、臥室穿衣鏡、廚房玻璃安裝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於同年月底完工，惟陳益豐裝置浴室玻璃拉門的地板軌道凹槽和上方金屬凹槽軌道框架沒有配合，及考慮地面的斜度，導致第一次因丈量錯誤安裝失敗，第二次因陳益豐將重作的強化玻璃（下稱系爭強化玻璃）強行卡入地面，由於浴室地面左右兩側地面有微度向上斜，陳益豐只把上方門框拉成水平，造成安裝的玻璃門成無框的「強化玻璃」，且只能在地板和上方已固定的水平框架中移動，十分不容易把拉門完全拉開，或是關好，在關上時或全部拉開時受到擠壓，高度由180公分降至179公分。伊於110年5月6日20時5分許，拉開浴室玻璃拉門時，該玻璃拉門因上述安裝情形長期受到擠壓發生強化玻璃爆裂，玻璃碎片爆裂飛散（下稱系爭事件），致伊受有左側臉部撕裂傷、右腳、左手、背及肩部多處開放性傷口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查系爭強化玻璃係陳益豐向其與郭秀卿、陳惠欣、陳歆樺、陳品璇等人之被繼承人陳尊禮購買，而陳尊禮則係向被告巨昇玻璃有限公司（下稱巨昇公司，與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歆樺、陳品璇合稱被告）購買符合國家標準CNS2217強化玻璃準則之該強化玻璃，惟系爭強化玻璃於爆裂分解後，並未符合前開標準破碎成無尖銳菱角之小顆粒，卻呈現大片如刀片狀，多片達4公分、8公分以上，且有針尖狀及菱邊，可徵陳益豐所安裝、陳尊禮及巨昇公司所出售之系爭強化玻璃品質明顯不符合國家標準，又陳益豐施作玻璃拉門工程不當，陳益豐、陳尊禮及巨昇公司間就系爭事件之發生均有過失，且顯然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確保商品應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伊所受系爭傷害，臉部割裂深度達1.2公分、弧形長度8公分，整形外科醫生告知伊臉部表面割痕，手術成功且照顧得宜，即使不發炎，也會在臉頰及眉角留下疤痕，深層肌肉與神經所受之傷害無法痊癒，至今除臉部長疤痕外，臉部肌肉和神經仍會抽痛，剝奪伊每天自信外出之權利，是系爭事件造成伊受有浴室乾溼玻璃拉門原料即門片新臺幣（下同）5,285元、固定片4,950元、五金9,400元及工資6,700元，合計2萬6,335元；醫藥費即救護車費用2,500元、急診、手術、住院醫療費用4萬7,187元、110年5月7日至同年月13日住院期間看護費1萬9,600元及伙食3,500元、美容膠帶3,000元、美容膏2萬元、美國就診醫療費用2萬5,426元，合計12萬1,213元；無法工作損失45萬8,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0萬元等損害等語。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85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伊上開損害。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9萬7,2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陳益豐、郭秀卿、陳惠欣、陳品璇、陳歆樺部分：陳益豐與陳尊禮為父子關係，陳益豐偶為陳尊禮代為處理電腦文書，是留有六溢玻璃行之估價單電子檔，系爭強化玻璃係由陳益豐向巨昇公司購買，惟陳益豐誤用六溢玻璃行電子檔，始有以六溢玻璃行名義向巨昇公司下系爭強化玻璃訂單之情事，又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締結與履行亦均由陳益豐獨自完成，是系爭事件之發生與陳尊禮完全無涉，原告請求陳尊禮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又因承攬契約並無存在所謂消費關係，是系爭工程依最高法院之實務見解，應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不適用消保法無過失責任之規定，且強化玻璃破裂原因多端，系爭工程經原告驗收、付款，未曾要求陳益豐基於瑕疵擔保責任到場維修或調整，足爭陳益豐完成之拉門均為正常而無瑕疵，尚難僅憑原告提供其系爭傷害與系爭工程之照片、錄影，逕認陳益豐於拉門驗收數十日後破裂之結果有何過失行為，另原告曾以系爭事件之發生，對陳益豐、陳尊禮、巨昇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訴外人洪松平與訴外人即臺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林伯豐提起刑事過失傷害告訴（下稱系爭刑事事件），台灣區玻璃同業工會就系爭刑事事件函覆系爭事件現場照片，僅說明玻璃破裂可能原因，然未據此認定系爭工程有何品質或施工之瑕疵，故原告請求陳益豐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等語，資以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巨昇公司部分：強化玻璃破裂有時是成粒粒碎片，有時仍會附著在一起成一片碎片聚合塊（又成團塊），故強化玻璃破裂時，並非百分之百破碎成顆粒狀，只要破碎數量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5年12月19日修正公布「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強化玻璃CNS2217：2016 R2044」5.4節破片狀態即符合國家標準，又巨昇公司販售之系爭強化玻璃產品（8光強化玻璃），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標準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審查合格，具ISO 9001：2015/CNS 1286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並有經濟部之正字標記證書，且有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無檢出裂痕、殘缺、磨傷，破裂試驗之破裂數量符合標準，衝擊試驗之厚度、長度、翹曲合格測定等均符合標準，是系爭強化玻璃符合強化玻璃國家規範之要求，且來源並非不明，並非品質不佳之玻璃，符合巨昇公司對外銷售時當時之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固為系爭強化玻璃之消費者，然未舉出反證證明巨昇公司生產之系爭強化玻璃於上市實有不安全之危險性，且原告所受系爭傷害與系爭強化玻璃之不安全性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從認定依消費者保護法或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巨昇公司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台灣區玻璃同業工會就系爭刑事事件函覆意見已表明無法辨明系爭強化玻璃破裂之主要原因及致生損害之因果關係，僅說明造成玻璃破裂之多種可能原因，不足以論定系爭強化玻璃有欠缺安全性之品質瑕疵，且原告自承系爭事件之發生應是浴室拉門安裝系爭強化玻璃之施工不良抑或使用不當所致，是系爭強化玻璃爆裂原因並非產品之品質問題，故原告損害之發生與系爭強化玻璃產品欠缺安全性間，即無因果關係。至原告請求項目中，巨昇公司對浴室玻璃拉門原料及施工費、醫藥費中之救護車費用、急診、手術、住院醫療費用、住院期間看護費、美容膠帶、美容膏及美國就診醫療費用等不爭執，惟醫藥費中之伙食費3,500元為日常生活自行支出，與原告之損害無因果關係，而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僅為輕傷尚未達失能程度，且醫囑亦無記載原告需休養多久之內容，原告主張僱用他人代理職務及無法工作損失合計45萬8,000元，均無理由，另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額應屬過高且不合理，應妥為酌減等語，資以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間請陳益豐裝設伊住處含浴室乾濕分離玻璃拉門安裝在內之系爭工程，陳益豐以其向巨昇公司所購買之系爭強化玻璃施作之，系爭工程於同年月底完工，及其於同年5月6日20時5分許使用浴室玻璃拉門時，該玻璃拉門發生系爭強化玻璃爆裂，玻璃碎片爆裂飛散之系爭事件，其因此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業據其提出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照片、六溢玻璃工程行估價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至26、308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四、又原告主張因巨昇公司生產及銷售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的系爭強化玻璃予陳尊禮，陳尊禮又將該系爭強化玻璃出售予陳益豐，而陳益豐以該強化玻璃施作其所定作之浴室玻璃拉門工程而施工不當，致其以手拉浴室拉門時，發生系爭強化玻璃爆裂情形，其遭飛濺之玻璃碎片割傷，受有系爭傷害，並因此受有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就其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是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前開成立要件，即應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即無該損害賠償請求權。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下列情事認定之：一、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二、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三、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該條所謂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係指企業經營者應保障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本身之安全性，以保護使用此一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不會因商品或服務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遭受危害。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不論其發生係源於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或法律之特別規定均相同。又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原因。是項要件，於依消保法規範之企業經營者損害賠償之情形，亦有適用，故消費者依消保法、民法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仍應就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欠缺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次按商品或服務具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存在，固屬法律上推定之事實，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商品或服務具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惟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仍應先行證明其係因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及服務之危險性而受有損害，即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強化玻璃為巨昇公司於110年4月8日出貨之產品，有確認單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16頁），而巨昇公司向臺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採購符合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之ISO9001認證之平板玻璃，進行切割、磨邊、打洞、洗片及強化等過程，製成強化玻璃，其玻璃來源正當明確，又於系爭強化玻璃出貨時間，巨昇公司領有有效之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證書、正字標記CNS證書，以確保其所生產銷售之強化玻璃品質，符合國家規範之安全性，另亦自行將系爭強化玻璃之同型別產品，檢送財團法人臺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結果外觀試驗無檢出裂痕、殘缺、磨傷，落球衝擊試驗結果無破裂，破裂試驗之破裂數量符合標準，吊袋衝擊試驗、厚度、邊長、橋曲測定均符合標準，有前開各該證書、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強化玻璃（CNS2217：2016 R2044）節本、107年9月18日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測試報告、110年12月6日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測試報告等件可按（見本院卷一第54至64、144至146、212頁），是巨昇公司以合格之玻璃為其強化玻璃之來源，並製程符合國家對強化玻璃之規範，堪以認定巨昇公司生產之系爭強化玻璃產品在對外銷售時符合當時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雖主張系爭強化玻璃於爆裂分解後，非破碎成無尖銳菱角之小顆粒，係呈現大片如刀片狀，多片達4公分、8公分以上，且有針尖狀及菱邊，使其受有嚴重之撕裂傷，且巨昇公司未提出該片玻璃之合於國家標準之檢測報告等證明，自非安全玻璃云云，並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受傷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至26頁），然強化玻璃破掉的時候會變成顆粒狀的，以小面積接觸人體，較一般玻璃碎裂時可降低人體遭受重大傷害之風險，並非確保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又玻璃之破碎因撞擊之性質呈現獨特之斷裂模式，強化玻璃破裂時雖會變成顆粒狀，然亦會形成團塊，而團塊就會是自由落體，有台北市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出具之解析報告書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56至360頁），自難以系爭強化玻璃碎裂時形成團塊，及原告所受前開傷勢，及巨昇公司未提出該片系爭強化玻璃之受檢合格報告，即推認巨昇公司所生產銷售之系爭強化玻璃不符合當時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況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於第2章「消費者權益」之第1節「健康與安全保障」，佐以消保法第1條明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可見上開規定旨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具備安全性與衛生性，以保護消費者從事消費活動時，其自身之安全及固有財產，不致因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不具備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受到危害。至商品因本身缺陷或不具安全性，致毀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之財產上損失，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並無直接關係，消費者得依民法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等規定請求賠償，應不在消保法第7條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39號判決要旨參見）。

㈢、又原告主張陳益豐將系爭強化玻璃強行卡入地面，因浴室地面左右兩側地面有微度向上斜，其只把上方門框拉成水平，造成安裝的玻璃門成無框的「強化玻璃」，且只能在地板和上方已固定的水平框架中移動，十分不容易把拉門完全拉開，或是關好，在關上時或全部拉開時受到擠壓，高度由180公分降至179公分，顯有施作系爭強化玻璃之拉門工程不當之行為云云，然僅空言及臆測，並未提出何資料證明，難以信實。原告雖提出陳益豐於事發後至現場收拾破碎玻璃時之錄影光碟，主張陳益豐自承其施作工程不當云云，然綜觀檢察官勘驗該錄影光碟對話內容內容，可知陳益豐僅為廠商辯駁系爭事件之責任，惟否認有施工不當情形，此有勘驗筆錄可按（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1307號卷第3至4頁），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又系爭刑事案件經檢察官檢具系爭強化玻璃破裂後蒐證照片，函詢臺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以系爭強化玻璃破裂情形之原因，經該公會以110年12月3日台區玻業字第21-190號函復以：「依所附現場照片，科學上無法推斷確切原因，僅對可能玻璃破裂原因說明如下：㈠由尖銳硬物碰撞玻璃表面，導致玻璃破裂。㈡玻璃在搬運、安裝或使用過程中，曾經被硬物劃傷產生肉眼不易察覺之微裂痕，在冷熱溫差循環或碰撞下，偶然擴大並破壞玻璃應力，導致玻璃破裂。㈢玻璃中很偶然存在的微小雜質或缺陷，在冷熱溫差循環或碰撞下產生微裂痕，並破壞玻璃硬力平衡，導致玻璃破裂。」等語，有該函文可按（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973號卷第81頁），亦難認系爭強化玻璃之碎裂為陳益豐施作拉門工程不當所導致。

㈣、巨昇公司提供系爭強化玻璃之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原告不能舉證證明陳益豐以系爭強化玻璃施作拉門工程不當，並因此造成系爭強化玻璃碎裂傷等事實，業如前述，依前開說明，原告以巨昇公司生產及銷售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的系爭強化玻璃予陳尊禮，陳尊禮又將該系爭強化玻璃出售予陳益豐，而陳益豐以該強化玻璃施作其所定作之浴室玻璃拉門工程而施工不當，致其受有系爭傷害，並因此受有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就其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無據，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9萬7,2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因訴遭駁回，已失所附麗，無從准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